一、《学习，教学和评估的分类学》的主要内容

教育目标是指预期的学生学习结果。布卢姆把教育目标分为认知、情感和动作技能三个目标领域，并按照由低到高、由简到繁的顺序把每个目标领域再细分为多个层次和水平：

1、认知领域的教育目标

认知目标按照由低级到高级的水平共分为六级：

（1）知识：指对先前所学内容的回忆，包括对具体事实、方法、过程、理论等的回忆。是指学生通过对观念、材料或现象的再认或者回忆而获得的对知识的记忆，是教师要求学生习得的行为。这是最基础的目标。可以通过提问、作业、测验，对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进行检测。

（2）领会 ：指理解交流内容中所含文字信息的各种指标、行为或反应。领会有多种 表现方式。基本的有三种：1）转化。指个体把交流内容转换成其他交流形式，如 术语。2）解释。从多个方面、多个层次对交流的内容予以阐发，如信息的结构、层次表述，各部分意义、彼此之间关系等。3）推断。包括根据对交流内容中所描述的趋势、倾向或条件的理解作出估计或预测，也包括对内涵、后果等进行推断。

（3）应用：以领会为基础，但二者的标志不同。领会的标志在于，当说明抽象概念的用途时，能使用该抽象概念；运用则指在没有说明问题解决模式的情况下，能使用抽象概念于适当情境。显然，应用比领会的要求更高级。如果说领会侧重于理解是内隐行为，应用则是外露的表现。

（4）分析：把复杂的材料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以便弄清各种观念的有关层次，或者弄清所表达的各种观念之间的关系。分析代表了比运用更高的智能水平，因为它既要理解材料的内容，又要理解其结构。

（5）综合：分析与综合是两种紧密联系，又比领会和运用更高一级的技能。分析有三个层次：一是把材料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或对材料予以分类；；二是弄清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三是识别出把材料组合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的组织原理、排列和结构。综合同分析相反，它是把各要素组合为一体的带有创新性的技能。虽然领会、运用、分析也涉及到要素的组合和意义的构建，但它们往往是局部的，不完全的，而综合则是整体性的。如果按产品对综合予以区分，可分为三个亚类，即独特的交流，计划或操作程序、抽象关系。

（6）评价：是为了某中目的，对信息各层面作出判断。如准确性，有效性，经济性，满意度等。依据不同目的和不同标准，可作出不同的评价。

2、情感领域的教育目标

情感领域的教育目标按照由低级到高级的水平共分为五级：

（1）接受或注意：指学习者愿意注意某特定的现象或刺激（选择性注意）。它分为三个亚类:1）觉察，指学习者意识到某一情境、现象、对象或事态。2）愿意接受，指学习者愿意承受某种特定刺激而不是去回避。3）有控制的或有选择的注意，指自觉地或半自觉地从给定的各种刺激中选择一种作为注意的对象而排除其他的无关的刺激。

（2）反应：指学习者主动参与，积极反应，表示出较高的兴趣。它包括三个亚类:1）默认的反应，指学习者对某种外在要求、刺激作出反应，但是还存在一定的被动性。2）愿意的反应，指学习者对于某项行为有了相当充分的责任感并自愿去做。3）满意的反应，指学习者不仅自愿做某件事，而且在做了之后产生一种满意感。

（3）评价或价值化：价值评价是指学习者确认某种事物、现象或行为是有价值的，学习者将外在价值变为他自己的价值标准，形成了某种价值观、信念，并以此来指引他的行为。它包括三个亚类:1）价值的接受，即接受某种价值。2）对某一价值的偏好，指不仅学习者接受某种价值，而且这种价值驱使着、指引着学习者的行为，同时，这种价值被学习者所追求，被学习者作为奋斗目标。3）信奉，指个体坚定不移地相信某种观念或事业，自己全力以赴地去实现这种他自认为有价值的观念或事业，并且他还力图使别人信服这种观念、参与这项事业。

（4）组织：指学习者在遇到多种价值观念呈现的复杂情境时，将价值观组织成一个体系，对各种价值观加以比较，确定它们的相互关系及它们的相对重要性，接受自己认为重要的价值观，形成个人的价值观体系。包括两个亚类:1）价值的概念化，即通过使价值特征化，使各种价值能够联系在一起。2）价值体系的组织，指学习者把各种价值（可能是毫无联系的价值)组成一个价值复合体，并使这些价值形成有序的关系。

（5）价值与价值体系的性格化：指学习者通过对价值观体系的组织，逐渐形成个人的品性。各种价值被置于一个内在和谐的构架之中，并形成一定的体系。个人言行受该价值体系的支配；观念、信仰和态度等溶为一体，最终的表现是个人世界观的形成。达到这一阶段以后，行为是一致的和可以预测的。这个领域也包括两个亚类: 1）泛化心向，指一种在任何特定的时候都对态度和价值体系有一种内在一致的倾向性。2）性格化，指外在价值已经内化为学习者的最深层的、整体的性格，包括他的世界观、人生观等。

3、技能领域的教育目标

技能领域的教育目标按照由低级到高级的水平共分为七级：

（1）知觉：指运用感官获得以后可用于指导动作的相关信息。

（2）定向：指从生理、心理和情绪等方面做好活动的准备。

（3）有指导的反应：指对某一动作技能的模仿和尝试。

（4）机械动作：指能以某种熟练和自信水平完成动作。

（5）复杂的外显反应：指能熟练操作复杂的动作。

（6）适应：指技能的高度发展水平，即学生能根据具体情境修正自己的动作。

（7）创新：指根据具体情境的需要创造出新的动作，这里强调以高度发展的技能为基础的创造能力。

二、该理论对教学的启示

综合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理论，结合我自己的教学实际情况我得到了以下启示：

1、布卢姆这种按递进的方式制定教学目标是可以借鉴的，遵循知识学习的循序渐进的原理，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与规律，所以我们在制定一些教学目标总是应该先把一节课要实现的基本目标放在最前面，保证学生在掌握或者达到基本要求以后在进行拔高，这样能力的提升才不是显得是揠苗助长。同时在平常解题教学以及诊断性测试题目的布局上面也要考虑这种递进的方式。

2、形成性评价这样的评价方式我也很欣赏，我们教育学生最后的目的，就是要培养他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体现方式就目前我们国家来说就是高考选播考试中取得好的成绩。而高中的学期有三年，也就是说要形成最后的大的目标，需要靠一些小的目标去实现，而这些众多小的 目标的实现由往往不是一考就实现的，而时要借助于 平常的 形成行反馈测试去给出评价方向，查出学生现在学习状况，给诊断治疗一个方向，及时有序地保证每一个小的目标能在学期阶段顺利完成，为成功达成最后大的目标作好贡献。那么我们作为教师，当面对学生在反馈测试中出现的问题，不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分数的多少上面，更不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学生进行分类划分等级上面，我们应该去积极思考如何调整教学去弥补这些过失。去帮助学生解决这些困难，帮助学生及时度过难关，而顺利前行。

3、在教学过程中，始终要怀着一颗真切的心去与学生沟通，他们虽然说是小孩子，但是当你付出真心去对待他们的时候，他们在内心深处是感激你的。与学生打成一片，试着让学生喜欢自己。“亲其师，信其道”，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